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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办公，这些劳动问题待厘清
因疫情影响，居家办公成为现阶段企业普遍采用的主流办公方式。省去通勤、可以陪伴家人的同时，居家办公

也有了新矛盾：工作时间更长了、加班费没有明确说法、不少人还被降薪了……

现行法律法规更多是对传统办公方式的规定和约束，对居家办公则鲜有明确法律规定。居家办公可能带来哪

些法律风险？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居家办公期间我们还是使用钉钉打卡，但是打完

卡之后员工是不是在工作，那就没法掌握了。总不能

让所有人都开着摄像头工作吧？”记者发现，在一些HR
们的微信群里，不少人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劳动法专家、北京会友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建波表

示，居家办公因为员工的工作地点与休息地点的重合，

形式上脱离了用人单位的监管，对于劳动者的出勤、实

际工作时间如何管理等问题，目前还缺乏明确法律规

范。员工有可能不起床就打卡，也可能穿好衣服打个

卡又躺下睡觉，还有可能拖延到晚上才开始干活。这

时，单位如何对员工进行考勤，就成了一道难题。

经历了这段时间的居家办公，不少职场人都有这

样的感受——从 8小时在岗变成了全天在线，甚至休

息日也逃不掉工作群的“狂轰滥炸”。于是，一个关于

加班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面前。

这样的劳动争议在 2020年就曾发生。曹女士在

某设计院担任行政部门主办。因疫情影响，她 2月居

家办公，3月轮岗工作。后来，双方因这段时间的薪酬

问题发生争议，其中就包括加班费一项。

曹女士主张，自己在 2020年 1月 28日至 3月 31日
期间的休息日、法定节假日仍根据设计院的要求对疫

情期间人员情况进行收集、汇总、核对信息等，应当属

于加班，设计院应支付加班费。设计院则认为，在停工

停产期间，曹女士居家办公，工作时间具有弹性，弹性

工作时间中的统计、填表等零星工作，不应再支付加班

费。最终，法院未支持曹女士要求支付加班费的诉讼

请求。

刘建波说，居家办公期间，因为员工工作时间碎片

化，以及公司监管能力的弱化，对于加班及加班费等问

题，双方之间极容易产生争议，仅依靠现行法律难以合

理解决。居家办公期间，因为双方均是线上交流，员工

掌握“下班时间以后安排工作”证据较为充足，形式上

比较容易证明超时加班问题。但是从调查反馈看，部

分员工、企业以及司法裁判人员均认为，居家办公期间

劳动者并未如同在公司上班一样全身心从事本职工

作，即工作时间难免从事家务或者其他私事，事实与法

律证据之间冲突明显，需从法律源头上予以明确规定。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公司扣

减了基础工资，只发60%合法吗？”

“在家办公工资减半了。”“居家办

公 3周，公司通知了之后会降薪的

风险，工作不饱和的按 1.5倍最低

工资发。”……很多职场人在网上

倾诉委屈和抱怨。

“疫情引起的大规模居家情

形下，用人单位业务量大幅萎缩，

难以安排员工满额状态进行工

作。根据目前的政策，通常要求

用人单位不得单方降低居家办公

期间的工资待遇。”刘建波说，“对

于劳动者来说，通常感觉居家办

公期间似乎处于 24 小时待命状

态，虽然工作量可能并不大，但心

理和生理压力增加，加上生活成

本压力，对于用人单位协商调整

工资待遇的动作也极为抵触，很

难实现协商一致降低工资待遇。”

近日，一家在线职业教育公

司要求居家员工连夜安装电脑监

控软件，并在工作日每 5分钟抓拍

一次人脸，每天截屏次数不得低

于 89 次，否则视为旷工。此事一

出，立即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公司管理者失去掌控的焦虑

感，让他们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

加强监督。于是，出现了“一整天

都要开着摄影头”“钉钉软件持续

定位打卡”等做法。

“吓得我都不敢去厕所。”“家

里是我的隐私空间，凭什么要被监

控？”员工纷纷口诛笔伐，网上反对

和批评的声音也铺天盖地。

刘建波表示，根据《个人信息

保护法》规定，人脸数据以及考勤

定位（涉及行踪轨迹）也属于敏感

个人信息，用人单位以此进行监

督是否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合理

且必要原则，尚存有争议。另外，

关于公司数据保护与居家办公之

间也有矛盾。大量的数据属于公

司商业秘密，居家办公时上述数

据脱离公司监管，存在较大的丢

失、泄露等风险。

居家办公，也有意外风险。这

就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工伤

认定。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

原因，是工伤构成的三大要件。如

今，在家办公，这三个要件的界定

变得模糊起来。

最近两年，各地也不乏这方面

的案例。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发

生后，窦某居家向客户网上介绍公

司情况，突发疾病死亡。最初，人

社部门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家属诉至法院后，法院认为，窦某

系根据公司要求居家办公，其所处

的“家”应当视为工作场所，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应当认

定为工伤。

刘建波认为，居家办公模式

下，劳动者受伤或突发疾病是否属

于工伤，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尚无明

确规定。居家办公虽然工作场所

有所变化，但是“家”可以视为工作

地点，争议不大。容易产生争议的

是工作时间的认定。因为家庭的

隐私和隐蔽性，一旦发生劳动者受

伤或者突发疾病，对于其是否处于

工作时间内，既无法提供监控等铁

证，也可能无法提供相应证人证

言，导致工伤认定存在较大争议。

除上述讨论较多的问题以外，

居家办公还涉及一些虽小却较为

现实的法律问题。

比如，居家办公期间餐补与交

通补贴是否还需要发放？员工需

要使用自家场地、电脑等设备，单

位要不要给予费用？劳动者能否

以用人单位未提供劳动条件为由

拒绝居家办公？居家办公期间无

法及时续签劳动合同、无法及时盖

章出具各项证明手续等法律责任

如何承担等等。

疫情期间，不少地方出台了相

应政策、司法审判指导意见，倡导

劳动者与企业通过协商解决双方

之间的问题。但协商又极有可能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难以解决各类

问题。随着居家办公越来越普遍，

甚至成为一种常态工作方式，下一

步还需司法行政机关进一步完善

法律法规及相关实施细则，明确处

理规范。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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